
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徽县洛坝铅锌矿采空

区治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5月14日，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在徽县组织召开了“甘肃

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徽县洛坝铅锌矿采空区治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会议，验收组由建设单位—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西部（甘肃）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及3名特邀专家（名单附后）组成。

会前与会人员对该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踏勘，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该项

目的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西部（甘肃）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的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验收组成员对环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况进行

了现场检查，审阅了有关技术文件，经认真讨论，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⑴建设地点：甘肃省徽县柳林镇沙坝村崖湾社纪家湾区域，全尾砂充填系统

拟设置在虎头山坑口附近。

⑵建设性质：新建

⑶建设规模：充填站充填系统充填规模为 150m
3
/h。

⑷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新建充填站 1座，采用深锥浓密机全尾砂充填工艺，主要由地面

充填制备系统和充填输送管路系统两部分组成。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年4月，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甘肃创新环境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编制完成了《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徽县洛坝铅锌矿采空区治理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8年10月8日，陇南市环境保护局以“陇环函〔2018〕

48号317号”批复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徽县洛坝铅锌矿采空区治理项目于2018年

10月开工建设，2023年8月竣工调试充填。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为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徽县洛坝铅锌矿采空区治理项目，



环评阶段建设投资 3566.67 万元，环评阶段环保投资 128 万，占总投资的 3.59%；

实际建设投资5939.01万元，验收阶段实际环保投资119.8万，占总投资的 2.02%。

（四）验收范围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以及环保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徽县洛坝铅锌矿采空区治理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和实际调查，项目建设性质、建设地点、主体工程及主要

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内容与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基本一致。

主要变动内容为：

（1）项目实际建成后取消了废石破碎、废石粉料仓及废石堆场，项目所需

的废石利用二分厂抛选出来的废石（二分厂抛选出的来废石均出自洛坝现有矿山，

为同一矿脉矿石，因此，本项目充填用废石属于第Ⅰ类一般性固体废物。），由

装载机拉运来进行充填，二分厂废石综合利用项目有相关环保手续。项目实际运

行过程中无废石破碎粉尘、粉料仓粉尘及废石堆场粉尘产生，再无废石破碎工序、

粉料仓除尘灰产生，再无破碎、筛分设备噪声、除尘设备噪声产生。

（2）本项目实际建成后未建设燃油锅炉作为冬季供暖热源，供暖采用电暖

器供暖，再无燃油锅炉废气产生，再无燃油锅炉定期排水产生，再无燃油锅炉风

机和给水泵噪声产生，再无锅炉设备等维修的废油抹布产生，再不需存储 0#柴

油作为锅炉燃料。相较于原环评阶段污染物排放减少，环境风险降低。

（3）项目实际建成后，厂区西侧占地范围内新增建设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约

300m
2
的办公生活区，员工如厕使用防渗旱厕，洗漱废水泼洒降尘，生活垃圾处

理同环评批复一致，集中收集后，定期送至柳林镇生活垃圾转运点统一处置。

（4）原环评要求设置 1做 180m
3
事故池，实际建设了容积 45.22m

3
的事故应

急槽和容积 18.75m
3
、容积 5.984m

3
的事故池，非正常工况，如电力故障、设备

故障、设备检修以及企业计划性停产等致使充填站无法正常生产情况下，企业排

水暂存于事故槽，待生产恢复后回用生产不外排。充填系统短期不能恢复，充填

系统事故槽无法承担废水应急储存情况下，其余部分经管道输送至一分厂污水处

理站，处理达《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标准后，经企业

污水排放口达标排放洛坝河。



根据《甘肃洛坝铅锌矿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采矿、选矿）》，

充填站纳入该应急预案统一管理，事故状况下废水可经事故管道排至一分厂选厂

事故池，分批次经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配有备用电源），处理达《铅、

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标准后，经企业污水排放口达标排放

洛坝河。不会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

通知》（环办〔2015〕52 号）、参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按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

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

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更，

竣工试生产后直接进行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本项目运行期废气源主要为水泥仓顶排放的粉尘、上料扬尘、搅拌桶粉尘。

（1）水泥仓废气

项目水泥仓仓顶除尘采用 1台 YH-24 仓顶除尘器，废气处理后经除尘器顶部

外排。

（2）上料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对刮板输送机进行封闭，输送过程进行洒水抑尘。

（3）搅拌桶废气

项目在搅拌桶桶口设置了 CH4M47 袋式除尘器 1台，废气处理后经 16m 高排

气筒外排。

（二）废水

本项目实际建成后未建设燃油锅炉作为冬季供暖热源，供暖采用电暖器供暖，

无锅炉排污水产生。项目运行期废水主要包括尾砂浓密溢流水、充填料脱滤水、

管道冲洗水以及生活污水。

（1）管道冲洗水

本项目管道冲洗水排入沉砂池。

（2）生活污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设置旱厕收集，定期清掏处理，不外排。

（3）全尾砂浓缩溢流水、充填料脱滤水

本项目生产废水主要为全尾砂浓缩溢流水、充填料脱滤水，主要污染物为

SS、铅、锌。

全尾砂浓缩溢流水进入充填站沉砂池，经沉砂池沉淀细泥后溢流至清水池，

用作充填浆料调稠用水，多余部分自流返回选厂废水处理站处理；充填料脱滤水，

根据实际情况，可布置滤水管的，在采空区内悬挂滤水管，通过充填挡墙引至各

中段水仓，最终通过管网进入选矿厂废水处理站；无法布置滤水管的，充填时设

置施工导水钻孔或采用潜水泵将采空区充填后上部溢流出的水引至各中段水仓，

最终通过管网进入选矿厂废水处理站。

（三）噪声

项目建成后噪声源主要包括絮凝剂制备系统、深锥浓密机、螺旋输送机、刮

板输送机、搅拌器、充填渣浆泵等。为降低噪声，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其次把生

产设备、泵、风机等高噪音设备布置于厂房内，利用建筑物阻隔噪声向厂区内外

传播，建筑物隔声可达 15～25dB（A）。高噪声设备设置减振基础。

（四）固废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沉砂池污泥、除尘器收尘灰以及生活垃圾。

（1）沉砂池污泥

沉砂池沉泥主要成分为充填料浆，定期清掏后拉运至充填站利用，不外排。

（2）除尘器收尘灰

本项目除尘灰主要为废石及水泥粉料，其中水泥收尘灰返回水泥仓循环利用，不外

排；搅拌桶收尘灰返回废石搅拌桶循环利用，不外排。

（3）生活垃圾

本项目在充填站设置生活垃圾收集桶，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送至柳林镇生活

垃圾转运点。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本项目基本落实了各项风险防范措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应急设备、车辆和物资及

事故水池等，风险事故防范措施效果较好。

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已修编完成《全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其中

包括本项目充填站。应急预案从组织体系与职责、预防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响应、应

急处置、应急物资与设备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和说明，已取得备案文件并开展了



应急演练。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环境空气

根据本次验收阶段委托第三方的监测数据可知，水泥仓及上料无组织颗粒物

排放可满足《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6-2010）及修改单中大气

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搅拌桶口粉尘满足《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6-2010）及修改单中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达标排放。

（2）水环境

本项目全尾砂浓缩溢流水进入充填站沉砂池，经沉砂池沉淀细泥后溢流至清

水池，部分自流返回选厂废水处理站处理。根据监测结果可知，废水处理站排水

中重点重金属满足《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表 3特别排

放限制及修改单中的间接排放浓度限值要求，其他污染物满足《铅、锌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表 2及修改单中的间接排放浓度限值。

（3）声环境

2024 年 4 月委托甘肃正青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徽县洛坝铅锌矿采空区治理项目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可知，

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徽县洛坝铅锌矿采空区治理项目厂界噪声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

（二）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环评阶段提出了有组织粉尘以及燃油锅炉烟尘、SO2和 NO2的总量控制

要求。项目建成后未建设燃油锅炉，供暖采用电暖器供暖，无燃油锅炉废气产生；

项目水泥粉仓废气实际为无组织排放。本次对搅拌桶有组织粉尘污染物进行总量

核算，核算出粉尘排放总量为 0.022t/a，满足环评批复的 3.46t/a。

五、验收结论

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徽县洛坝铅锌矿采空区治理项目总体落实

了环评报告书及批复中要求的施工期及运行期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等污染防

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和环境管理要求，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效

果较好，各项污染物满足达标排放的要求，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

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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